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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（草案

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一、制订的必要性 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国家先后修订、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及《水污染防治行

动计划》等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和政策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

以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系列政策文件，均

对水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。 

我区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在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

下，取得优异的成绩。2018年，我区52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，

有 50个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，优良率为 96.2%，达到国家 96.2%的

考核目标，地表水丧失使用功能（劣 V 类）水体断面为 0,地级城市

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 92.5%，同比上升 2.5 个百分点。近

岸海域水质优良比率为 90.9%。 

我区生态环境质量虽然所改善，但对照中央和自治区的要求，

与近年横向比较、与全国纵向比较，仍然有不小的差距。南流江、

九洲江、钦江依然是我区污染较为严重的流域， 54条支流有 19条

是劣 V类，未达到国家“水十条”考核目标要求；一些整治过的黑

臭水体返黑返臭，全要素、全过程彻底整治任务艰巨；茅尾海域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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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水质比率为 20%、劣四类 水质比率为 80%，水质近三年呈下降趋

势，局部近岸海域每年均出现藻类异常性繁殖现象；工业园区集中

式污水处理设施难以推进，产业集中度不高，部分已建成的集中式

污水处理设施难以正常运行；广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相对滞后，大

多数建制村尚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，农村小散养畜禽养殖粪污污染

问题尤为突出。 

总体来看，我区流域生态保护机制不够完善，企业违法排污现

象仍然较为严重，城镇水环境基础设施较为薄弱，农业和农村污染

日益严重，水环境风险管控能力及机制亟待加强，水污染防治的任

务非常艰巨。因此，为防治水污染，保护和改善水环境，推进生态

文明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《广西

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十分必要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为落实自治区人大立法计划，履行部门起草职责，自治区生态

环境厅成立了《条例》（草案）起草部门，从2018年 12月开始着

手起草的准备工作，对全区水环境保护现状和水污染防治情况开展

调研，并对国家和自治区现行的水环境法律制度进行分析、研究和

论证。2019 年 2月，形成《条例》（草案）初稿，广泛征询有关单

位和生态环境部门系统内部意见，先后多次对《条例》(草案)初稿

进行修改完善。 

2019 年 4 月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自治区人大和自治区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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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厅，赴山东、辽宁两省开展水污染防治立法专题调研工作，认真

学习外省在地方水污染防治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。在调研学

习和汇总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起草部门对《条例》(草案)进

行逐条梳理，根据自治区人大和自治区司法厅的意见，对《条例》

(草案)作进一步的修改、补充和完善，形成目前的《条例》（草案）

送审稿。《条例》（草案）送审稿共八章八十条。 

三、起草的依据 

《条例》（草案）制定的主要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、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等法律和政策，参考借鉴了山

东、辽宁、河北、贵州等省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经验。 

四、有关问题的说明 

（一）建立和完善环境监测机制。环境监测是水污染防治的基

础性工作，是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，《条例(草案)》规定建

立统一的水环境监测制度，完善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污染物排放的

数据共享机制，建设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传输网络与大数据平台，

建立水污染源监测预警体系。同时，要求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

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进行

自行监测，建立监测数据台账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（第二十条、第

二十二条）。 

（二）建立地方特色管理制度，加强对水污染防治的监管。根

据我区水污染现状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，结合广西水污染



- 4 - 
 

的地域特点，有针对性地设立了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：一是规定水

污染物排放等量或者减量置换制度（第十七条）；二是规定建立企

业环境信用档案制度，将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和承担环境社会责

任的情况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对失信主体实行联合惩戒（第二

十四条）；三是规定实施挂牌督办制度，对重大水环境违法案件和

突出水污染问题进行督办（第二十五条）；四是就矿山开采活动对

地下水可能造成的污染问题，提出地面防渗、环境监测、恢复建设

机制等具体要求和举措（第五十三条）。 

（三）严格贯彻实行雨污分流规定。将雨水、污水纳入不同的

渠道管理，有利于有效管控、优化监管，改善城市流域水质。《条

例》（草案）对此作了以下规定：一是规定需要进行初期雨水收集

的化工、电镀、冶炼等企业应当实行初期雨水处理（第三十一条）；

二是规定有关单位内部的实验室等机构产生的有毒有害废液必须

进行安全处置（第三十二条）；三是规定城镇建设和改造，应当实

行雨污分流措施（第四十一条）；四是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向雨水管

道排污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（第四十二条）。 

（四）对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置、城镇污水处置及黑臭水体污染

整治作出具体而可操作性的规定。《条例》（草案）提出实施黑臭

水体整治的责任主体、完成期限和治理措施等具体要求（第二十七

条）；要求政府应当引导企业入驻工业集聚区，新建排放重点水污

染物的工业项目应当进入工业集聚区（第三十四条）；明确了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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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水预处理和出水水质要求（第三十八条、第

三十九条）。 

（五）强化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。《条例(草案)》要求统筹

规划农村环境基础设施，实行农村污水处理统一规划、统一建设和

统一管理。同时，针对我区较为普遍的畜禽养殖污染问题，《条例

(草案)》针对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畜禽养殖单位，提出了各自应配套

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，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，并

明确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，依法关闭或者搬迁禁养出内的养殖经营

单位（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）。 

（六）针对地方环境特点，增加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有关规定。

我区河流众多，流域面积广，流域水污染问题突出，建立有效的上

下游合作机制是做好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保障。《条例(草案)》

第五章专章设立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内容，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

规定：一是规定建立健全河长制，分级分段组织领导水污染防治工

作（第五十六条）；二是规定建立健全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，

由流域上下游地区通过协商方式进行生态补偿（第五十七条）；三

是规定设置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，实行跨市县交界断面水质考

核制度（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）；四是规定区内流域上下游地

区建立协调配合、定期会商和水污染事故应急联动机制（第六十条、

第六十一条）；五是对跨省流域的水污染事故处置及上下游联动协

作机制作了具体规定（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三条）。 



- 6 - 
 

（七）结合我区生态环境工作需求设立法律责任条款。《条例》

（草案）法律责任都是相关上位法没有规定，针对我区水污染防治

迫切需要设定的。例如，对未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，向城镇污水集

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要求的废水的行为作出处罚（第六十八条）；

对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七种违法情形作出具体规定和处

罚（第六十九条）；对企业、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、检验检

疫机构等单位的实验室、检验室、化验室等产生的酸液、碱液及其

他有毒有害废液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处置的行为作出处罚（第

七十一条）；针对实践中造成水污染事故而直接损失无法认定的情

形，直接设定了具体的处罚额度（第七十七条）。以上条款相关上

位法均无规定，通过借鉴其他省、市的立法经验，结合我区实际作

出了规定，增强《条例》（草案）的执行力。 


